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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TH GLORY HOLDINGS LIMITED
富譽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69）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性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
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
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亦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
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富譽控
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
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及深信，
(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及(2)本
公告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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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316,634 48,292
銷貨成本  (311,971) (40,344)
   

毛利  4,663 7,948
其他收入 4 520 843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1,168) –
就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確認
 的減值虧損 11 (35,441) –
分佔聯營公司的虧損 11 (46,500)
銷售開支  (1,385) (1,573)
行政開支  (34,065) (12,704)
其他開支  (34,600) (8,386)
財務費用 6 (13,563) –
   

除稅前虧損  (161,539) (13,872)
稅項 7 2,076 –
   

年內虧損 8 (159,463) (13,872)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兌換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73) 82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159,636) (13,790)
   

以下應佔年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59,407) (13,872)
 非控股權益  (56) –
   

  (159,463) (13,872)
   

以下應佔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59,580) (13,790)
 非控股權益  (56) –
   

  (159,636) (13,790)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10 14.1港仙 1.7港仙
   

富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末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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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740 10,355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1 18,333 100,274

 商譽 12 29,657 –

 無形資產 13 112,417 –
   

  172,147 110,629
   

流動資產

 存貨  845 655

 應收賬款 14 10,429 1,36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460 3,034

 給予聯營公司貸款 11 6,220 5,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850 31,515
   

  51,804 41,57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5 9,799 1,090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312 3,452

 承兌票據 16 18,794 –
   

  32,905 4,542
   

流動資產淨值  18,899 37,02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1,046 147,657
   

非流動負債

 債券 17 103,432 –

 遞延稅項負債  18,551 3
   

  121,983 3
   

資產淨值  69,063 147,654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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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491 9,992

 儲備  55,352 137,6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68,843 147,631

非控股權益  220 23
   

權益總額  69,063 147,654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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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以股份
    認股權證  為基礎的   保留溢利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合併儲備 付款儲備 匯兌儲備 法定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附註a）   （附註b）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6,624 59,383 – (4,246) 4,132 (465) 485 38,863 104,776 – 104,776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 82 – – 82 – 82
年內虧損 – – – – – – – (13,872) (13,872) – (13,872)
           

年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82 – (13,872) (13,790) – (13,790)
           

配售及認購時發行股份 3,368 54,702 – – – – – – 58,070 – 58,070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1,425) – – – – – – (1,425) – (1,425)
來自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的資本繳入 – – – – – – – – – 23 23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9,992 112,660 – (4,246) 4,132 (383) 485 24,991 147,631 23 147,654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173) – – (173) – (173)
年內虧損 – – – – – – – (159,407) (159,407) (56) (159,463)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173) – (159,407) (159,580) (56) (159,636)
           

配售債券時發行認股權證 – – 3,527 – – – – – 3,527 – 3,527
收購附屬公司時發行股份 1,930 30,494 – – – – – – 32,424 – 32,424
認購時發行股份 1,115 18,885 – – – – – – 20,000 – 20,000
發行股份及認股權證 454 7,032 2,512 – – – – – 9,998 – 9,998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557) – – – – – – (557) – (557)
來自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的資本繳入 – – – – – – – – – 253 253
購股權失效時轉撥 – – – – (2,219) – – 2,219 – – –
確認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 – 15,400 – – – 15,400 – 15,400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3,491 168,514 6,039 (4,246) 17,313 (556) 485 (132,197) 68,843 220 69,063
           

附註：

(a) 本集團的合併儲備乃因本集團為籌備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而進行重組所產生。

(b) 法定儲備指在澳門註冊成立的實體根據澳門商法典第377條保留的儲備。法定儲備指從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

益表內撥出的款項，並不可供分派予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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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

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中環雲咸街8號十七樓。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附屬公司主要從事(i)供應及銷售乾麵條（包括杯麵及袋裝麵）；

(ii)生產及銷售新鮮麵條（包括但不限於河粉、雲吞麵及伊麵）；(iii)煤炭買賣業務之投資控股；及(iv)

天然資源及商品貿易。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港元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過渡性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地表礦生產階段之剝離成本

 －詮釋第20號

除下述者外，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

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內載列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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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內有關處理綜合財務報

表之部份及香港（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特殊目的實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改變控制權之定義，致令投資者在以下情況下擁有被投資公司之控制權：(a)其有權控制被投資公司；

(b)其因參與被投資公司而對可變回報承擔風險或享有權利；及(c)能夠運用其權力以影響其回報。該

等三項標準須同時滿足，投資者方會擁有對被投資公司之控制權。在此之前，控制權被界定為有權

規管實體之財務及經營政策，藉以自其業務中獲取利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已納入額外指引，

以解釋投資者於何時對被投資公司擁有控制權。

由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本集團已變更其有關釐定哪間被投資公司受本集團控制之會計

政策。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並無改變本集團有關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參與被投資公司之任何

綜合結論或就本期間及先前會計期間收購附屬公司達致之結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為新披露準則，適用於在附屬公司、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或未被合併

結構實體中持有權益之實體。一般而言，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令致於綜合財務報表內有關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的權益（誠如附註11所披露）更廣泛的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

訂後，本集團之「全面收益表」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此外，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規定須於其他全面收益中作出額外披露，致使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分為兩類：(a)其後不得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及(b)倘符合特定條件，可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所得稅

亦須按相同基礎分配－有關修訂並未變更以除稅前或除稅後基礎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選擇。有

關修訂已予追溯應用，而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亦作出修改，以反映是項變動。除上述呈列變動外，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並無對損益、其他全面收益及全面收入總額造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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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折舊及攤銷可接受之方法澄清5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會計處理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衍生工具更替及持續進行對沖會計處理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徵費1

 －詮釋第21號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3 可予應用－將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未落實階段完成後釐定強制生效日期。
4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惟有限之例外情況除外。
5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零九年頒佈，引進有關金融資產分類和計量的新要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其後於二零一零年修訂，載入有關分類及計量金融負債及取消確認的規定，並於二零

一三年進一步修訂以載入有關對沖會計法的新要求。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有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內的已確

認金融資產，其後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其中，按商業模式持有而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

的債務投資，以及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的合約現金流量的債務投資，一般均於其後報告

期末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均於其後會計期結束時按公平值計量。此外，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公司有不可撤回的選擇權把股本投資（非持有作交易用途）隨後的公

平值變動呈列於其他全面收益內，一般只有股息收入於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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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金融工具，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倘獲分配商譽或具有無限使用年期之其他無形資產的相關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並無出

現減值或減值撥回，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取消就有關現金產生單位可收回金額作出披露之規

定。此外，當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乃按照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釐定時，該等修訂引入

有關公平值層級、主要假設及所用估值方法之額外披露規定。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該等修訂可能會導致須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內本集

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於聯營公司的權益作出更廣泛披露，而上述項目已確認減值虧損。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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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年內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的銷售貨品及提供服務已收及應收的金額。

分部資料及業績

本集團根據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即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呈報之內部報告

釐定其營運分部及計算分部溢利。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天然資源及商品業務分部已成為本集團一項重大經營活動（比

如本集團現有附屬公司營運的棕櫚油貿易）以及本集團收購Digital Rainbow Holdings Limited（「Digital 

Rainbow」）全部股權，該公司主要從事磁鐵礦砂精礦買賣，因此其按新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呈報。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有一個單一報告的分部，乃作為一個從事製造及銷

售包裝食品（包括新鮮及乾麵條）（包裝食品分部）並具有類似營銷戰略的單一戰略業務單位而管理。

因此，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呈列分部分析。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開始買賣棕櫚油及其他天然資源產品後，執行董事分開評估包裝食品分部及天然資源及商品業

務分部的分部業績，以及企業收入及開支。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部資料的數字按比較目的重新呈列。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可呈報及經營分部載列如下：

(a) 天然資源及商品業務分部，從事天然資源及商品買賣，包括但不限於鐵礦、煤炭及棕櫚原油

等（「天然資源及商品」）

(b) 包裝食品

下表乃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呈報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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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料及業績（續）

 收益 分部（虧損）溢利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天然資源及商品 301,981 – (2,256) –

包裝食品 14,653 48,292 (3,703) 609
    

總計 316,634 48,292 (5,959) 609
  

利息收入   470 439

攤銷無形資產   (12,583) –

就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確認減值虧損   (35,441) –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46,500) –

未分配公司開支   (47,963) (14,920)

財務成本   (13,563) –
    

除稅前虧損   (161,539) (13,872)
    

上文呈報的所有分部收益來自外部客戶。

經營及可呈報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虧損指各分部所產生之虧損，並無分配

利息收入、未分配公司開支、財務成本、攤銷無形資產、就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確認減值虧損及分佔

聯營公司虧損。此乃向本集團管理層報告之計量方式以供其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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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表乃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呈報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天然
 資源及商品 包裝食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55,668 13,878 69,546

無形資產   112,417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8,333

其他未分配資產   23,655
   

綜合資產   223,951
   

分部負債 8,517 2,257 10,774

未分配負債   144,114
   

綜合負債   154,888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經重列）

 天然
 資源及商品 包裝食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6,112 12,076 18,18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00,274

其他未分配資產   33,737
   

綜合資產   152,199
   

分部負債 110 1,442 1,552

未分配負債   2,993
   

綜合負債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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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續）

就監控分部表現及在分部之間分配資源而言：

• 所有資產分配至經營及彙報分部，惟不包括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於聯營公司

的權益、若干其他應收賬款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

• 所有債務分配至經營及可呈報分部，惟不包括若干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承兌票據、債

券及遞延稅項負債。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天然

 資源及商品 包裝食品 總計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量分部業績或分部

 資產時計入之款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1,334 1,334 216 1,550

就其他應收賬款確認

 減值虧損 1,133 – 1,133 – 1,133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2,815 2,815 120 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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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重列）

 天然

 資源及商品 包裝食品 總計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量分部業績或分部

 資產時計入之款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1,294 1,294 52 1,346

撇減存貨 – 68 68 – 68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516 516 1,032 1,548
     

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益

下表乃本集團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益之分析：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棕櫚油 293,523 –

包裝食品 14,653 48,292

其他天然資源產品 8,458 –
  

 316,634 4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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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

下表呈列本集團分別按客戶及資產的地理位置劃分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及有關非流動資產的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 1,027 142,959 993

中國（香港除外） 21,730 7,925 29,188 109,441

印尼 293,523 – – –

澳洲 – 8,657 – –

阿聯酋杜拜 – 3,600 – –

馬來西亞 – 7,388 – –

新西蘭 – 5,616 – 195

泰國 – 7,440 – –

英國 – 3,790 – –

其他 1,381 2,849 – –
    

 316,634 48,292 172,147 110,629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於相應年度佔本集團總銷售額10%以上的客戶的收入（來自本集團可呈報及經營分部之收入）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136,6321 不適用2

客戶B 86,8981 不適用2

客戶C 69,9941 不適用2

客戶D 不適用2 5,6163

  

1 該等客戶來自本集團天然資源及商品分部。
2 該等客戶的相應收入並無佔本集團收入總額10%以上。
3 該客戶來自本集團包裝食品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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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69 287

予聯營公司之貸款之利息收入 401 15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 80

其他 50 324
  

 520 843
  

5. 其他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虧損淨額 35 –

確認有關其他應收賬款的減值虧損 1,133 –
  

 1,168 –
  

6. 財務成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年內悉數償還的其他借貸的利息 100 –

承兌票據的實際利息 2,167 –

債券的實際利息 11,296 –
  

 13,5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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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抵免包括：

遞延稅項抵免 (2,076) –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
率為25%。

截至兩個年度並沒有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此乃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利潤。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目前適用的法律，澳門所得補充稅乃以年內評估應課稅利潤按累進稅率9%至
12%（二零一三年：9%至12%）計算，而首200,000澳門元的應課稅利潤獲豁免納稅。但是，於年內
在澳門經營業務的全資附屬公司津銘（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津銘」）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
法令第58/99/M號，因此，該附屬公司所產生的利潤獲豁免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此外，董事認為，
本集團該部分的利潤目前毋須於本集團經營業務的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繳納稅項。

8. 年內虧損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核數師酬金 1,010 853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11,971 40,344

存貨撇減（包括在銷售成本內） – 6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50 1,346

攤銷無形資產（包括在其他開支內） 12,583 –

經營租賃費用：
 －土地及樓宇 3,418 1,973

 －辦公室設備 20 1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2,827 7,572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8,045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47 801

員工成本總額 21,919 8,373

支付予顧問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包括在其他開支內） 7,355 –

收購相關成本（包括在其他開支內） 4,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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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10. 每股虧損
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而言的虧損（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的虧損） (159,407) (13,872)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而言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133,063,758 823,108,844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並無假設本公司購股權及認
股權證獲行使，此乃由於購股權及認股權證的行使會減少每股虧損。

1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給予聯營公司貸款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非上市 100,274 100,274

應佔收購後業績及其他全面開支 (46,500) –

減：減值虧損 (35,441) –
  

 18,333 100,274
  

給予聯營公司貸款 6,220 5,000
  

給予聯營公司貸款乃無抵押、按年利率10%（二零一三年：6%）計息及須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七
日（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或之前償還。本集團於評估該聯營公司之財務狀況及未
來業務發展後並無就給予聯營公司貸款提撥減值虧損撥備，且該筆款項仍視為可收回。

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下列聯營公司擁有權益，本集團與聯營公司的
業務並無直接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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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給予聯營公司貸款（續）

 業務 註冊成立╱ 主要 所持 本集團所持 所持
公司名稱 架構形式 註冊地點 經營地點 股份類別 註冊股本之比例 投票權的之比例 主要活動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 % % %

Goldenbase Limited 註冊成立 塞舌爾共和國 香港 註冊股本 33.3 33.3 33.3 33.3 投資控股
 （「Goldenbase」）    

Goldenbase之附屬公司

泰鴻興業有限公司 註冊成立 香港 香港 普通股 33.3 33.3 33.3 33.3 煤炭貿易
 （「泰鴻興業」）

期望資源有限公司 註冊成立 香港 香港 普通股 33.3 –* 33.3 – 煤炭貿易

青海富譽恒盈資源 註冊成立 中國 中國 普通股 33.3 –* 33.3 – 尚未開始
 有限公司         營業
 （「青海富譽」）

* Goldenbase的該等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成立。

有關本集團之聯營公司之綜合財務資料概述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 23,840 9,018

非流動資產 2,354 186,000

流動負債 (27,896) (10,913)

非流動負債 – (46,500)
  

資產淨值 (1,702) 137,605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之（負債）資產淨值 (567) 45,868
  

收入 265,751 3,039
  

自收購以來年度╱期間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139,307) (1,311)
  

本集團自收購以來分佔聯營公司之年度╱期間
 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46,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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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給予聯營公司貸款（續）
該聯營公司以現金股息之形式向本集團轉移資金或償還本集團所提供貸款或墊款之能力並無受到重
大限制。

上文綜合財務資料概述與於綜合財務報表確認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賬面值的對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聯營公司之（負債）資產淨值 (1,702) 137,605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所有權權益比例 33.3% 33.3%
  

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之（負債）資產淨值 （567） 45,868

其他 567 632

商譽 18,333 53,774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賬面值 18,333 10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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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給予聯營公司貸款（續）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本集團自一名獨立第三方收購Goldenbase之約33.3%股權，現金代價

為100,000,000港元。

根據收購Goldenbase實際時間的中國相關法規，企業開始煤炭貿易業務前，須取得煤炭貿易牌照。

於本集團完成收購Goldenbase時，Goldenbase或其附屬公司並無煤炭貿易牌照。因此，泰鴻興業

（Goldenbase的一間附屬公司）已根據其中國合作營運商（「湛江公司」，獨立於Goldenbase及本集團）

的煤炭貿易牌照自二零一二年十月底在中國青海省西寧市開始煤炭產品貿易試運營，以測試該交易

安排的可操作性。

雖然以湛江公司之煤炭貿易牌照在青海省經營買賣煤炭業務在法律上可行，惟湛江公司須開立廣東

省之稅務發票，泰鴻興業在開始經營時須花上數月就每項煤炭貿易稅務發票與廣東省湛江稅局進行

聯繫與解釋。有關行政上之延誤嚴重拖慢聯營公司之買賣週期。為解決有關延誤，Goldenbase管理

層已決定成立一間外商獨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並隨後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青海省申請煤炭買賣牌照。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著煤炭買賣的經修訂適用法律頒佈後，經營煤炭貿易業

務不再需要獲得任何煤炭貿易牌照。因此，外商獨資企業成立後可恢復聯營公司的煤炭貿易業務。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外商獨資企業已成立，名稱為青海富譽。青海富譽仍未開始其業務，

此乃由於青海富譽於本文件日期仍在申請一般納稅人資格。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由本集團收購聯營公司之日現有的客戶協議失效。同時，

Goldenbase管理層就重新啟用與供應商簽署的煤炭供應合約與該等供應商溝通。然而，供應商拒

絕重新啟用該等合約，理由是該等合約已擱置將近兩年。於報告期末後，該聯營公司與各供應商分

別訂立結算協議以終止於收購該聯營公司日期前簽署的合約（經其後補充協議所補充）。因此，本集

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損益分佔虧損46,5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虧損

乃主要由於若干非流動資產提撥減值虧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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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給予聯營公司貸款（續）
此外，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董事通過比較可收回金額（即使用價值與公

平值減出售成本的較高者）與其賬面值對其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的賬面值以單一資產另行作減值評估。

在釐定投資的使用價值時，本集團參考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進行的業務估值，通過採用折現率

17%將現金流量預測折現至現值淨額估計預計從該聯營公司業務及其最終出售產生的估計日後現金

流量的現值。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評估而於損益內確認減值虧損35,441,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無）。

12. 商譽
 千港元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

收購附屬公司 29,657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9,657
 

就減值測試而言，商譽已分派至天然資源及商品業務分部的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

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而釐定，其約相當於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計算採用現金流量預測，有關預

測基於管理層批准的涵蓋五年期之財政預算及貼現率17%（二零一三年：無）。增長率乃基於3%的

預算增長率（其乃根據管理層對市場發展的預期而釐定），並不超過有關行業的平均長期增長率。使

用價值計算之其他主要假設包括來自現金產生單位的各產品的預算銷售及毛利率。於截至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認為商譽減值乃不必要，而管理層相信，任何假設之任何合理可能變動將

不會導致現金產生單位的賬面值超過現金產生單位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可收回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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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無形資產
 買賣合約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

收購附屬公司 125,000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25,000
 

攤銷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

年度攤銷 12,583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2,583
 

賬面值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12,417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
 

買賣合約代表有關買賣磁鐵礦砂精礦之客戶協議及供應商協議將產生之利潤率。基於合約的有限可

使用年期但相關交易的交易量不能可靠估計的無形資產的攤銷於合約期內以直線法作攤銷撥備。

於收購日期，客戶協議及供應商協議之餘下合約期限為5.32年。於二零一四年一月與客戶及供應商

簽訂獨立補充協議，據此，(a)客戶及本集團同意將買賣期限延遲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b)供應商及本集團亦同意將買賣期限延遲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此，餘下攤銷期限其後

修訂為5.96年，而無形資產根據無形資產於修訂攤銷期限前之賬面值，自該日起按此新期限以直線

法預先攤銷。

就買賣合約之減值測試而言，買賣合約之可收回金額乃根據相關買賣合約之使用價值計算（以該等

合約預期產生之現金流量為基準）而釐定。計算採用現金流量預測（以管理層批准之涵蓋餘下合約期

限之財務預算為基準）及貼現率18%（二零一三年：無）。財務預算包括在有關磁鐵礦砂精礦買賣的

客戶協議及供應商協議訂明的期限內。買賣合約之使用價值計算之主要假設乃基於買賣合約透過出

售產品將賺取或產生之預算現金流入╱流出。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毋須就買賣

合約計提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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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賬款
本集團有關包裝食品業務之信用期一般介乎30日至120日。每名客戶有最高信用限額。就新客戶而言，

通常須預先付款。本集團務求對其未收回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董事會定期覆核逾期餘額。本

集團允許給予其天然資源及商品業務客戶平均30日之信用期。根據於報告期末之發票日期（其與收

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之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包裝食品業務

0至90日 1,965 1,339

91至180日 5 27
  

 1,970 1,366

買賣天然資源業務

0至30日 8,459 –
  

 10,429 1,366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並界定客戶信貸限額。定期審閱客戶之信

貸限額。約98%（二零一三年：88%）的既未逾期亦未減值應收賬款有良好信貸質素。根據本集團所

使用之信貸審閱程序，此等客戶過去並無違約記錄，並擁有良好信用評級，包括對手方之盈利能力、

流動資金、財政槓桿及經營表現質素。

本集團有呆壞賬撥備之政策，其乃基於賬款可收回程度之評估及賬齡分析以及管理層之判斷，包括

每名客戶之信用度及過往還款記錄。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包括總賬面值約25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60,000港元）之應收賬款，該等賬款

於報告期已逾期，由於應收賬款之信用質素並無重大變動及仍認為有關款項可收回，本集團並無就

該等賬款計提減值虧損撥備。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此等應收賬款之平均賬齡為

80日（二零一三年：8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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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賬款（續）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款之賬齡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252 160
  

於釐定應收賬款之可收回程度時，本集團考慮應收賬款自初步授出信用日期起截至報告期末止信用

質素之任何變動。於報告期末已逾期但未撥備之應收賬款其後獲各客戶結算或各客戶並無拖欠記錄。

產生自包裝食品業務之應收賬款之集中信貸風險有限，乃由於該客戶基礎龐大及無關連。董事認為

毋須再計提信用撥備。

15. 應付賬款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9,741 728

91至180日 58 362
  

 9,799 1,090
  

信用期介乎90日至120日。

16. 承兌票據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購Digital Rainbow之全部股權，其部分以本集團

發行本金額23,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方式支付。

承兌票據並不附息，並須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六日償還。承兌票據初步按公平值16,627,000港元確認，

實際利率為24.225%。承兌票據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

集團產生承兌票據之實際利息2,16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該利息計入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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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債券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本公司向一名第三方發行本金額80,000,000港元之債券。根據債券之期限，

到期日為自發行日期起兩年。於到期日，本公司可酌情選擇延遲期限另外一年。於首24個月，債券

按每年20%（「初步利率」）計息，其後，倘延遲債券到期日，則按累進利率計息，方法為每3個月，

初步利率增加每年2%。本公司亦可於還款期限內隨時按本金額加上截至贖回日期止應計利息，贖

回部分或全部債券。延期選擇權及提早贖回選擇權（統稱衍生部分）被認為與主債務部分並非密切

相關。主債務部分及衍生部分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已經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估

值師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按於該日進行之基準估值。董事認為，此債務之衍生部分之公平值不重

大。於初步確認時，根據公平值76,473,000港元，經扣除所產生之交易成本3,337,000港元，確認債

務73,136,000港元，引致債券實際利率為每年25.77%。連同所發行之債券，本公司向當時之債券持

有人發行130,000,000份認股權證。

年內，本公司亦分別向獨立第三方發行總本金額分別為31,000,000港元的無抵押債券。該等債券的

總代價為27,000,000港元，已扣除悉數預付之利息4,000,000港元。該等債券之實際利率介乎5%至

6.594%。該等債券之到期日介乎2年至7.5年。

本年度該等債券之變動載列如下：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發行之債券 73,136

自二零一三年九月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發行之債券 27,000

實際利息開支 11,296

已付利息 (8,000)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03,432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發行之債券乃以本公司合共392,000,000股股份作抵押及由本公司全資附屬

公司Eminent Along Limited及Ease Chance International Limited擔保。所有其他債券均為無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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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連人士交易
除附註11內所披露之年內給予聯營公司貸款外，本集團已與關連人士訂立下列交易：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聯營公司之貸款利息收入 401 152

已付關連人士之諮詢費（附註） 180 –
  

附註： 本年度，本集團與石犬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石犬」）訂立一項協議，據此，石犬將向本集團提供有關採礦

工程及礦產勘查等技術事宜提供技術支援，每月費用30,000港元，為期一年，可續約。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劉允培先生為石犬之實益擁有人及董事。該項交易奶一項持續關連交易（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獲

豁免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項下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19.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Nice Glory (China) Limited與獨立第三方訂立
有條件買賣協議，以收購廣州首創投資諮詢有限公司（「GSIAL」，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之
100%股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5,000,000元（約相當於6,250,000港元）。GSIAL擁有一間中國註冊成
立公司之49%股權，該公司主要在中國貴州省從事經營煤炭貿易中心業務。該中國註冊成立公司為
GSIAL之聯營公司。是項交易於授權刊發綜合財務報表日期尚未完成。

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批准更新購股權計劃授權限額及授出購股權。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98,000,000份購股權被授出及獲合資格參與人接納。有關授出預計將不

會對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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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綜合收入316,6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48,300,000港元），

增長268,3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增加五倍。大幅增長是由本集團於本年度開展天然資源及商品貿

易所帶來的。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毛利約4,7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7,900,000港元），整體利潤率為1.5%（二零一三年：16.5%）。整體利潤率較低主要歸因於新的天然資源

及商品貿易業務，而有關價格在公開市場的透明度令毛利率更低。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雖然營業額增加，銷售開支為1,4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三年則

為1,600,000港元。

本年度行政開支及其他開支為68,700,000港元，去年度則為21,100,000港元。在扣除與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折舊開支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有關之主要非現金項目合共29,5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300,000港元），

營運開支將為39,2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9,800,000港元），較去年大幅增加19,400,000港元。主要增

幅來自員工成本增加約5,500,000港元。與收購相關事宜及多項建議集資活動有關之法律及專業費用增加

至6,300,000港元，而辦公室有關成本則構成另一項1,500,000港元之增幅。除上述非現金項目外，就本集

團於煤炭貿易業務之權益，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確認35,400,000港元減值及分佔其虧損46,500,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發行公司債券以撥資業務收購及一般營運資金需要。該

等債券之實際利息約11,3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於損益中扣除。除公司債券外，本年度作為收購鐵

礦石業務代價而發行之承兌票據亦錄得實際利息2,2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

本年度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59,4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3,900,000港元）。在剔除該等於聯

營公司權益之非現金減值、分佔聯營公司的虧損、其他無形資產之攤銷、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及遞延稅項

之撥回，本集團將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51,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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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業務分兩個經營分部(i)包裝食品分部；及(ii)天然資源及商

品分部。

包裝食品分部

此分部所賺取收入包括在中國銷售麵條。從海外採購訂單的需求減少令此分部失去大部分收入，導致由

去年分部收入約48,300,000港元，減至約14,700,000港元，下跌近70%。儘管來自中國大陸的需求不斷上

升，緩減海外訂單下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管理層對此分部的未來持審慎態度。

天然資源及商品分部

本集團天然資源及商品分部於第二季度開始運作，並於第三及第四季度繼續增長。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從事天然資源及商品貿易賺取總收入約302,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

煤炭貿易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煤炭貿易業務乃由聯營公司Goldenbase Limited（連同其附屬公

司統稱「Goldenbase集團」）營運。根據中國合作營運商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訂立初步為期三年之合營

協議，該業務乃根據其中國合作營運商的煤炭貿易許可證進行。自此，Goldenbase集團在根據其中國合

作營運商的煤炭貿易許可證進行煤炭貿易時，面對來自有關中國稅務機構之若干行政延遲。有鑑於此，(i) 

Goldenbase集團管理層決定在中國青海省國設立一間外商獨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原本預計將於二

零一三年九月或前後成立，而其後安排該外商獨資企業在中國青海省申請煤炭經營許可證。Goldenbase

集團管理層原本預期整個程序可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或之前完成。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底，Goldenbase集團管理層預期，外商獨資企業之成立將延遲至二零一四年一月底，

誠如Goldenbase集團之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延遲乃由於中國最近訂立經修訂的《煤炭法》。Goldenbase

集團之管理層獲其中國法律顧問進一步告知，根據經修訂的《煤炭法》，企業經營煤炭買賣業務，不再須

取得任何煤炭貿易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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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獲Goldenbase集團管理層告知，外商獨資企業分別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日獲得營業執照及稅務登記證。其後，繳足外商獨資企業部份註冊股本，而驗資報告於二零一四年三月

二十五日獲發出（憑藉有關驗資報告，外商獨資企業能夠向當地稅務局申請一般納稅人資格，以向其客戶

開具增值稅發票）。

與煤炭供應商終止煤炭供應協議
在本公司在收購Goldenbase集團之前，曾與煤炭供應商訂立煤炭供應協議。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初，

Goldenbase集團之管理層聯繫煤炭供應協議各煤炭供應商，以重新啟用煤炭供應協議。然而，獲

Goldenbase集團之管理層告知，鑒於煤炭市場自二零一二年五月（當時訂立煤炭供應協議）以來已顯著惡

化，煤炭供應商各自之回覆較為負面，彼等認為重新啟用煤炭供應協議不公平。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初，煤

炭供應各自向Goldenbase集團管理層傳達彼等終止煤炭供應協議之意向。本公司獲Goldenbase集團管理

層進一步告知，緊隨上述事件後，Goldenbase集團已就其於煤炭供應協議的法律狀況諮詢其中國法律顧

問，並獲其中國法律顧問告知，煤炭供應商各自有權以情況變化為由，且有望成功(a)向中國法院申請命令

以終止煤炭供應協議；或(b)於Goldenbase集團提出申請的情況下反對具體履行煤炭供應協議。

與一客戶訂立之煤炭購買協議到期
在本公司收購其於Goldenbase集團權益前，Goldenbase集團曾與一中國客戶訂立煤炭購買協議。於二零

一四年二月二十日或前後，當煤炭購買協議即將終止時，Goldenbase集團管理層與客戶溝通，以將煤炭

購買協議進一步延期。客戶向Goldenbase集團管理層表示，其願意延長煤炭購買協議，惟煤炭購買協議

的條文須作出若干修訂（包括（但不限於）原煤炭購買協議所規定之支付預付按金），而其進一步建議押後

磋商煤炭購買協議的延期，直至外商獨資企業已取得開具增值稅發票的所有所需批准。因此，煤炭購買協

議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屆滿。

本公司獲Goldenbase集團管理層進一步告知，於本公告日期，由於因稅務緣故外商獨資企業仍在將其註

冊地址變更至中國青海省西寧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因此，外商獨資企業仍未獲得一般納稅人資格及尚未

開始業務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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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外商獨資企業無法開立中國稅務發票，導致與煤炭供應商所訂立煤炭供應協議出現執行時間過長，

加上煤炭產品市場狀況急劇惡化，有關煤炭產品自二零一二年以來於當前公開市場價格下跌超過30%，

而在考若干來自商業及法律方面之因素後，Goldenbase集團管理層決定與該等煤炭供應商訂立和解協議，

以終止原有之煤炭供應協議（經其後之補充協議所補充）。有關Goldenbase集團進行煤炭貿易業務之最新

情況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發表之公佈。

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測試
鑑於與煤炭供應商終止煤炭供應協議，加上與Goldenbase集團客戶之煤炭購買協議到期，本公司委聘獨

立估值師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羅馬國際評估」）對聯營集團進行業務估值。

在釐定投資的使用價值時，本集團參考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進行之業務估值，通過採用折現率17%將

現金流量預測折現至現值淨額，估計預計從該聯營公司業務及其最終出售產生的估計日後現金流量的現值。

使用價值計算的關鍵假設乃預算增長率0%，此乃基於管理層對該聯營公司於天然資源市場買賣的發展作

出的估計而釐定。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值虧損35,44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於

損益內確認。

雖然確認上述減值，本公司獲Goldenbase集團管理層告知，憑藉其業務聯繫，Goldenbase集團管理層一

直積極與煤炭行業其他潛在供應商及客戶聯絡，並就新的貿易合同簽署及進行磋商。因此，Goldenbase

集團的煤炭貿易業務將持續。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Goldenbase集團更錄得營業額

265,8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000,000港元），並錄得經營溢利2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虧損淨額

1,300,000港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32

鐵礦石貿易業務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本集團已成功收購Digital Rainbow Holdings Limited的全部股權。誠如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的通函所詳述，Digital Rainbow集團從事磁鐵礦砂精礦買賣業務。就該業

務而言，Digital Rainbow集團已分別與三間於菲律賓成立的公司（「供應商」）訂立三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

承購協議（「供應協議」）。根據供應協議，Digital Rainbow集團獲供應商由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起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供應總額不少於23,500,000乾公噸（「DMT」）的磁鐵礦砂精礦（可作(+╱-

)10%波動），並可延長額外一年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間不少於5,000,000 DMT的磁鐵礦砂精

礦將由供應商供應。Digital Rainbow集團亦與中國一間國有企業（「客戶」）訂立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意

向書，據此，客戶已同意自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購買總額不少於

23,500,000 DMT的磁鐵礦砂精礦（可作(+╱-)10%波動），並可延長額外一年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其間不少於5,000,000 DMT的磁鐵礦砂精礦將由客戶購買（「購買時間表」）。Digital Rainbow集團亦已設法

與供應商及客戶分別獲得定價模式，據此Digital Rainbow集團可確保每DMT可獲3美元的毛利率（不包括

其他費用）。根據購買時間表，客戶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將自Digital Rainbow集團購買500,000 

DMT的磁鐵礦砂精礦。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Digital Rainbow集團收到客戶來函，通知其無法履行按購買時間表於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購買500,000 DMT磁鐵礦砂精礦，並要求推遲原購買時間表。有鑑於與客戶之長期

業務關係，在與供應商磋商後，本集團同意本集團向客戶供應磁鐵礦砂精礦之期間，而三名供應商各自予

以供應磁鐵礦砂精礦之期間，由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更改為二零一三年三

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本集團與客戶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日訂立補充意向書（「補

充意向書」），而本集團與該三名供應商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日訂立三份補充供應協議（「補充供應協議」）。

雖有修訂，本公司所供應之磁鐵礦砂精礦之整體質量將維持不變。然而，本集團繼續與客戶及供應商進行

磋商，以及徵求其他有興趣供應商及客戶，從而收復因修訂購買時間表對貿易量所造成之逆差。本集團的

鐵礦石貿易業務於本公告日期後展開。於本報告日期，收到來自客戶有關鐵礦石貿易之購買訂單連同信

用狀。付運貨物及其他物流事務亦正在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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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天然資源及商品貿易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亦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Grand Charm Commodities Limited開始

從事棕櫚原油貿易，並錄得營業額293,5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雖然該產品線利潤率較薄，但該

產品貿易帶來正面貢獻2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而最重要是有關貿易乃產品多元化發展至商品貿

易業務分部，擴闊本集團業務網絡及商品貿易業務之產品範疇。

財務狀況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為69,1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

147,700,000港元。減少主要因為本年度一間聯營公司投資減值連同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虧損以及本集團

自身的虧損淨額所致。

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總額由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110,600,000港元增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172,100,000港元。增加乃來自收購鐵礦石貿易業務，於報告日期確認無形資產112,400,000港元及商譽

29,700,000港元。是項增加遭本年度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值的減值81,900,000港元所部份抵銷。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為18,900,000港元，去年則為37,000,000港元。大幅減少因為

計入流動負債承兌票據18,800,000港元，有關承兌票據將於下年度償還。預付款項及應收款項增加令到銀

行及現金結餘從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31,5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18,900,000

港元結餘。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非流動負債淨額為122,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包括本年度內作為收

購鐵礦石貿易業務之部份代價及一般營運資金需要而發行之公司債券。上述收購亦於收購時確認無形資

產而引致遞延稅項負債。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量淨額由去年4,900,000港元增

加至44,900,000港元。投資活動主要有關收購鐵礦石貿易業務動用合共92,800,000港元。該等現金流出量

由本年度發行新股份及公司債券滿足，並籌集合共125,300,000港元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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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亦向獨立第三方發行本金額31,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無）公司債券。該等債券為無抵押，實際利息介乎5%至6.594%，到期日介乎24至90個月，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全部均未償還。本集團亦有本金額80,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未償還有抵押公司債

券，為部份撥資收購鐵礦石業務而發行。本集團自銀行獲取結構性貿易融資信貸13,000,000美元（相當於

約101,4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約為60%（二

零一三年：-27%）。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指債務淨額佔權益加上債務淨額的比例，債務淨額即承兌票據、

債券及其他借貸總額，減去現金及銀行結餘。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

與流動負債之比）約為1.6（二零一三年：9.2）。

財務管理政策及外幣風險

本集團財務部門管理本集團財務風險。本集團庫存政策其中最重要目標為管理涉及外幣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本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為單位，故涉及之外幣風險甚微。

本集團已評估其外幣匯率風險，於本年內及年結日並無制訂任何外幣對沖安排。無論如何，本集團將密切

監察其外幣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庫存政策

本集團採納保守的方針以應對庫存政策。其竭力透過不時對客戶的財務狀況進行信貸評估以降低信貸風險。

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控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從而確保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及承擔的流

動資金架構可符合資金需要。

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及將資產抵押（二零一三年：無）。

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就有關本公司辦公室、工廠及辦公室設備之

經營租賃承擔為5,8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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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交易

於本年度，本集團曾進行下列主要交易：

(a)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本集團與配售代理訂立有條件配售協議，以配售最多合共250,000,000股

新普通股股份，配售價將為(i)每股0.20港元；或(ii)較緊接配售代理通知為配售股份而將予釐定配售

價的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每股平均收市價折讓30%之每股價格（以較高者為準）。股

份配售協議已獲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於二零

一三年九月六日，本公司及配售代理雙方同意終止股份配售協議。董事認為終止股份配售協議不會

對本集團現有業務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b)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本集團完成收購Digital Rainbow Holdings Limited全部股權，該公司從事

磁鐵礦砂精礦貿易業務。收購代價部份以向其中一賣方支付現金85,000,000港元及發行23,000,000

港元承兌票據支付，其餘則以向其他賣方發行合共193,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支付。

(c)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本集團就可能收購（「可能收購事項」）廣州首創投資有限公司（「目標公

司」，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與有關賣方簽署一份無法律約束力諒解備忘錄。於二零

一四年一月六日，目標公司與天津邦創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天津邦創」）訂立股份轉讓協議（「股份

轉讓協議」），據此，目標公司同意購買，而天津邦創亦同意出售中航南方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項

目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在中國貴州經營一間煤炭貿易中心）之49%股權。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發表公佈披露有關可能收購之詳情。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本集團與有關賣方訂立收購協議，據此，本集團有條件同意購入而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目標公司之

100%股權，就此涉及之總代價為人民幣5,000,000元（相當於約6,250,000港元）。擬由本公司發行

32,000,000股新股份結付之安排費9,600,000港元將於完成後支付予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安排人。

是項收購於本公告日期尚未完成。

(d)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八日，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

而認購人亦有條件同意以現金認購合共58,824,000股股份，認購價為每股認購股份0.17港元。是項

認購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完成。進行認購事項所得之款項淨額（在扣除有關支出後）將約為

9,900,000港元。所得之款項淨額將用作本公司之一般營運資金，並在日後可能收購業務股權之時

提供所需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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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本公司與另一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

而認購人亦有條件同意以現金認購52,624,000股股份，認購價為每股認購股份0.19港元。是項認購

其後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完成。進行認購事項所得之款項淨額（在扣除有關支出後）將約為

9,900,000港元。所得之款項淨額將用作本公司之一般營運資金，並在日後可能收購業務股權之時

提供所需之資金。

(f)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向承授

人授出購股權，待承授人接納購股權後，彼等據此有權以行使價0.24港元認購合共39,000,000股本

公司普通股。行使價由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起至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g)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向

若干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待承授人接納購股權後，彼等據此有權以行使價0.26港元認購合共

98,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行使價由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日。是次

授出其後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

(h)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認購人就(i)股份認購事項；及(ii)認股權證發行訂立認購協議。

根據認購協議，本公司已有條件地同意發行，而認購人亦已有條件地同意(i)以現金按股份認購價每

股0.22港元認購合共45,448,000股股份；及(ii)認購38,456,000份認股權證。該等認股權證賦予認購

權，可按初步行使價每股認股權證股份0.26港元（可予調整）認購初步合計38,456,000股認股權證股

份（在股份合併、拆細及重新分類之情況下可予調整）。每份認股權證將附帶認購權，可按初步行使

價每股認股權證股份0.26港元（可予調整）認購初步一股認股權證股份（在股份合併、拆細及重新分

類之情況下可予調整）。認購權將可由認股權證發行日期起計十二(12)個月內行使。是項認購其後已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完成。進行認購事項所得之款項淨額（在扣除有關支出後）將約為9,900,000

港元。所得之款項淨額將用作本公司之一般營運資金。

(i)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就（其中包括）本公司作為策略投資者可能參與建議於中國貴州

省貴陽市雲岩區設立及經營一所以以鋼鐵為主要交易商品名為貴州乾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之商品交

易中心（惟須待有關政府機關最終批准）訂立項目投資協議。可能項目投資協議之詳情已於本公司於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發表之公告內披露。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於該項目投資協議並無任何財

務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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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事項

(a)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就於香港成立合營企業訂立一份諒解備忘錄，合營企業將主要從

事項目投資。諒解備忘錄就可能成立合營企業而言並不構成具法律約束力之承諾。成立合營企業須

待簽署及完成正式協議後，方可作實。

(b)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本公司與兩名賣方簽署一份與可能收購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全

部股權有關之無法律約束力諒解備忘錄。該中國公司旗下集團主要從事煤礦開發及投資、煤炭開採、

銷售建築材料、機電設備及金屬材料等業務，其持有及╱或將持有位於中國貴州省之煤礦之一系列

煤炭開採權，佔地合共超過約19,000,000平方米。根據賣方提供之資料，煤炭開採權許可證之原有

效期介乎約3年至10年，總規劃生產規模約為每年2,400,000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86名（二零一三年：76名）僱員（包括董事）。僱員薪酬乃參考市

場條款、各僱員的表現、資格及經驗而釐訂。其包括月薪、強制性退休金供款、醫療福利、其他津貼以及

按照彼等對本集團貢獻而發行之酌情購股權。年終花紅將根據個人的表現發放予僱員，作為對公司所作

出貢獻的認可及獎勵。本集團亦為其中國員工參與退休福利計劃及為其香港員工參與定額法定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本集團已採納購股權計劃，其中董事會可按其酌情權向購股權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

於本公告日期，合共157,000,000份購股權尚未獲行使。

展望

隨著煤炭貿易市場狀況轉變，本集團將重新調整其業務發展策略。可能收購中國貴州「南方煤炭交易中心」

49%權益可讓本集團捕捉參與中國煤炭貿易市場改革的機會。受惠於推動電煤交易平台的國家支持政策，

管理層相信，是項收購乃本集團面對業內挑戰與中國企業集團合作的第一步，此舉將加強本集團在煤炭

業務的知名度，為本集團帶來更多中國業務及投資機會，增強盈利能力。

有關天然資源及商品貿易業務，管理層將竭力利用其廣泛的業務聯繫招攬新貿易業務，而同時，管理層亦

會爭取簽署手頭上的貿易合約。

為進一步將其業務多元發展，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取得放債人牌照以在香港進行放債

業務，並將於不久將來成為另一收入來源為本集團整體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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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達到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利益及增強股東價值。

本公司認同董事會就本集團業務提供有效領導及指引、以及確保本公司經營的問責性、透明度、公平及

持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均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內之《企業管治守

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之守則條文。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本集團董事、高級人員及若干僱員（彼等皆為有可能掌握有關本公司或其證券的未公布的內

幕資料）買賣本公司證券自行採納一套證券買賣行為守則（「《自訂守則》」），其條款並不比《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買賣的規定準則（「《交易必守準則》」）寬鬆。本公司已

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彼等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交易

必守準則》及《自訂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年度業績已經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而該委員會認為本

報告所載資料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審核委員會共包括三名成員：周志輝先生（主席）、梅大強先生及譚澤之先生；彼等均為本公司的獨立非

執行董事，訂有書面職權範圍。

承董事會命

富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家華

香港，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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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兩名執行董事為黃家華先生及康仕龍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為劉
允培先生、羅頌霖先生及鄺旭立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梅大強先生、譚澤之先生及周志輝先
生。

本公告將刊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頁內，自登載日期起計至少保留七天。
本公告亦將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lmfnoodle.com。


